附件2
	

	惠州学院第九届“阆苑好青年”申报人事迹材料

×××事迹材料

正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正文要求：
1.以第三人称撰写事迹材料，字数限2000字以内；
2.内容包括个人简历、事迹及所获省级以上奖励等部分；
3.正文四号仿宋GB2312，28磅行距；
[bookmark: _GoBack]证明材料要求：
1.所获奖励证书、全部课程（必修课和选修课）均无不及格的证明等材料均以图片及文字说明形式附在事迹材料后。
注：上交时需删除红字部分



